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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國民中學辦理獎助學金獎項(以各單位來文為主) 

下列申請時間僅供參考，確實申請時間請參閱學校網頁公告或詢問註冊組 

一、臺北市公私立中等學校優秀學生獎學金 

◎對象：在臺北市設有戶籍，每班前二名學生 

◎獎學金額：新臺幣 500元 

◎申請時間：每學期期初 

二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安心就學溫馨輔導計畫 

◎對象：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、家戶所得

35萬以下、家庭突遭變故、家庭情況特殊 

◎助學金額：代收代辦費、教科書費、學生午

餐費、課後輔導費 

◎申請時間：每學期期初 

三、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 

◎對象：低收入戶 

◎助學金額：新臺幣 2,000元 

◎申請時間：每學期期初 

四、臺北市政府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 

◎對象：設籍臺北市具原住民身分之在學學生 

◎助學金額：學業助學金新臺幣 1,500元◎特

殊才能助學金依名次核發 

◎申請時間：每學期期初 

五、臺北市政府原住民學生代收代辦費、就

學交通費補助 

◎對象：設籍臺北市具原住民身分之在學學生 

◎助學金額：代收代辦費、就學交通費 

◎申請時間：每學期期初 

六、國民中小學清寒原住民學生助學金 

◎對象：中低收入戶或家戶年所得總額在新臺

幣（以下同）50萬元以下之原住民生 

◎助學金額：每學年新臺幣 4,000元 

◎申請時間：9月底前  

 

七、原住民優秀學生獎學金 

◎對象：具原住民身分、未領有其他政府機關

及公營事業單位之原住民學生獎學金(不得

同時申請臺北市政府原住民學生獎助學

金)，如申請學業優秀獎學金，各依成績總分

高低排列名額，如分數相同者，則以低收入

戶、無懲戒紀錄、獎勵紀錄、學校推薦序依

序排序。 

◎獎學金額：  

1.學業優秀獎學金 3,000元 

2.特殊才藝優秀獎學金(個人單項/團體特殊

才藝) 依通過項目核發 1,500-10,000元 

◎申請時間： 

1.學業優秀：每年 4/15前、10/15前 

2.特殊才藝優秀：每年 5/15前  

八、品行優良、努力向學學生獎助學金 

◎對象：家境清寒、品行優良、努力向學學生 

◎助學金額：新臺幣 5,000元 

◎申請時間：依來文時間規定 

九、行天宮急難濟助金 

◎對象：弱勢且有急難需求之學生 

◎助學金額：家庭急難濟助、學生急難濟助、

醫療急難濟助 

◎申請時間：急難變故發生日起六個月內進行

申請 

十、行天宮文教發展促進基金會助學金 

◎對象：長期貧困家庭在學學生 

◎助學金額：1.一般：新臺幣 3,000-6,000元 

            2.長期：每季 3,000元持續助學 

◎申請時間：學期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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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翰林文教基金會清寒助學金 

◎對象：家庭經濟困頓清寒學生 

◎助學金額：新臺幣 3,000元 

◎申請時間：3月 31日前  

十二、懷恩、陳玲「人間有愛．助學無礙」

助學金 

◎對象：低收入戶或清寒學生，且上學期學業

成績 75分以上，無懲處紀錄具好學上進心者 

◎助學金額：新臺幣 5,000元 

◎申請時間：4月  

十三、靈鷲山普仁獎 

◎對象：德行優良、有志向學，但家境困難的

學生 

◎助學金額：地區獎新臺幣 5,000元；全國獎

新臺幣 10,000元 

◎申請時間：10月 31日前  

十四、台北市金環社會關懷基金會萬華中正

區國中獎助學金 

◎對象：設籍並就學於萬華中正區的國中在校

生，其上學期各項領域表現（含操行）分數

加總後平均分數為 80分及 80分以上者 

◎助學金額：新臺幣 3,000元 

◎申請時間：12月中  

十五、新住民及其子女培力與獎助學金 

◎對象：清寒及優秀之新住民及新住民子女◎

助學金額：*優秀獎學金新臺幣 5,000元 

   *清寒助學金新臺幣 5,000元 

   *特殊才能優秀學生獎勵金依 

得獎項目發放新臺幣 5,000至 

10,000元 

◎申請時間：2月 21日至 5月 24日  

 

 

十六、台北市臺灣省城隍廟清寒獎助學金 

◎對象：上學期學業成績 70分以上，無懲處

紀錄，德行評價優秀者 

◎助學金額：新臺幣 3,000元 

◎申請時間：9月底、3月底各一次申請  

十七、台北市菁鐸獅子會「優秀學生獎助學

金」 

◎對象：激勵優秀學生，激勵精進學習  

◎助學金額：1,500 

◎申請時間：依來文時間  

二十二、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寶佳新住民

子女獎助金 

◎對象：其父或母一方現或曾與我國國人結婚

之外國人、無國籍人、大陸地區人民、香港

或澳門居民及因婚姻歸化取得我國國籍之無

戶籍國民，且在臺合法居留、定居設有戶籍

者，且在學期間學業成績優良(前一學期之學

業成績總平均國中在乙等以上；國小在甲等

以上)、品德優良，無懲處紀錄者。 

◎助學金額：新臺幣 10,000元 

◎申請時間：3月-4月中  

 

◆◇本校申請獎助學金順序：符合

資格者，且當學年度未有領取其

他獎助學金者為優先推薦! ◇◆ 

 

◆◇此份資料僅參考113學年有來

文辦理之獎助學金項目，供參考!

其餘獎助學金資訊，請隨時留意

本校網站首頁「獎助學金公告」

或「最新公告」◇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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